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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流動小販自願交回牌照計劃的資

料，並簡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就此課題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流動小販自願交回牌照計劃於 2002年推出，有效期為

5年，由2003年 1月 1日至2007年 12月 31日。該項計劃的有效期曾

三度延長至 2010年 12月 31日。在該計劃下，持牌流動小販如自

願交回牌照，可選擇以下其中一個方案⎯⎯ 
 

(a) 挑選空置固定攤位，成為固定攤位持牌小販；  
 
(b) 選租公眾街市空置檔位，並享有若干租金優惠；或  
 
(c) 領取 30,000元的特惠金。  

 

3.  截至 2009年 11月 30日，共有 436名持牌流動小販在該計

劃下自願交回牌照，其中 340人選擇領取特惠金，70人選擇空置

固攤位， 26人選擇空置公眾街市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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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流動小販自願交回牌照計劃  
 
4.  在 2002年 4月 22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當局劃一市區及新界流動小販牌照政策的建議。委員獲告

知，兩個前市政局就流動小販牌照採取不同的政策。尤為明顯

的是，前市政局於 1993年 3月推出強制性取消流動小販牌照的政

策，以期逐步取消市區內所有流動小販牌照。持牌流動小販只

要交回牌照，便可領取 30,000元的特惠金，或選擇市區內的空置

固定小販攤位，又或以優惠租金選租公眾街市內的空置檔位。

然而，前區域市政局並無採用強制性取消流動小販牌照的政

策，而是以自然流失方式逐步取消流動小販牌照。在該項劃一

建議下，當局建議為所提供的選擇方案設置 5年期限。任何持牌

流動小販如希望在 5年選擇期屆滿後繼續經營，均會獲續發流動

小販牌照。然而，當他們最終交回牌照時，將會失去選擇各個

方案的機會。  
 
5.  委員支持當局把市區持牌流動小販交回牌照時可供選

擇的方案，伸延至適用於新界持牌流動小販的建議。部分委員

支持就逐步取消流動小販牌照設定時限的建議，但亦有部分委

員質疑當局為何就該等選擇方案向持牌流動小販提供 5年期

限。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考慮持牌流動小販的年齡分布後，才

設定這個期限。由於在新界 523名持牌流動小販中，超過 100人
年屆 70歲以上，倘若不設期限，便不能鼓勵持牌人交回牌照，

因他們可繼續擺賣，直至臨近退休前才選擇特惠金方案。  
 
延長自願交回牌照計劃  
 
6.  事務委員會其後在 2007年 12月獲悉，政府當局決定把流

動小販自願交回牌照計劃延長一年，至 2008年 12月 31日為止。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數個小販商會要求延長流動小販自願交回

牌照計劃的有效期，以及當局正在檢討小販發牌政策，而有關

檢討可能會影響流動小販牌照的運作，因此，食物環境衞生署

決定把自願交回牌照計劃的有效期延長一年。  
 
7.  在 2008年 12月，政府當局通知事務委員會有關把流動小

販自願交回牌照計劃再度延長一年的安排。委員獲告知，政府

當局正檢討小販發牌政策。由於正在進行的檢討可能會影響流

動小販牌照日後的運作，而多個小販商會亦要求延長自願交回

牌照計劃的有效期，因此，政府當局決定把該項計劃延長一年，

至 2009年 12月 31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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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2009年 12月，委員進一步獲悉，政府當局決定把自願

交回牌照計劃再度延長一年。委員獲告知，有多個小販商會要

求延長該計劃的有效期，讓有關的持牌流動小販有更充分的時

間考慮會否交回牌照及如何選擇該計劃下的各個方案。由於流

動小販均是基層市民，當中亦不乏長者，他們或需要較長的時

間作出關乎他們生計的決定。有見及此，政府當局決定把該計

劃延長一年，至 2010年 12月 31日為止。委員又獲告知，由於 "雪
糕仔 "牌照的自願交回牌照計劃已於 2010年 5月 31日結束，這次延

長自願交回牌照的有效期將不適用於該等牌照的持有人。  
 
 
相關文件 

 
9.   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方便委員參閱。委員可於

立法會網站 (網址： http://www.legco.gov.hk)瀏覽該等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1月 5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議案辯論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委員會  

2001年 4月 23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 法 會 CB(2)1330/00-01(03)
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0
-01/chinese/panels/fseh/paper
s/c1330-03.pdf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2346/00-01號文

件  
http://www.legco.gov.hk/yr00
-01/chinese/panels/fseh/minut
es/fs230401.pdf 
 

 2002年 4月 22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 法 會 CB(2)1615/01-02(05)
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1
-02/chinese/panels/fseh/paper
s/fe0422cb2-1615-05-c.pdf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2030/01-02號文

件  
http://www.legco.gov.hk/yr01
-02/chinese/panels/fseh/minut
es/fs020422.pdf 
 

 -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CB(2)693/07-08(01)號
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7
-08/chinese/panels/fseh/paper
s/fecb2-693-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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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議案辯論 

 -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CB(2)375/08-09(01)號
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8
-09/chinese/panels/fseh/paper
s/fecb2-375-1-c.pdf 
 

 -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CB(2)622/09-10(01)號
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9
-10/chinese/panels/fseh/paper
s/fecb2-622-1-c.pdf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1月 5日 

 


